附件一：
参与投资人招募的意向书
致：四川华普医院有限公司管理人
根据贵管理人发布的《四川华普医院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投资人招募公告》， （投资人名称）                      参与“四川华普医院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投资人招募”。
据此函，同意如下：
1.  按招募公告的规定履行责任和义务。
2.  已详细审查全部招募公告，包括修改文件（如有）以及全部参考资料和有关附件。我们完全理解并同意放弃对这方面有不明及误解的权利。
3.  如未中选，保证金无息退回原支付账户。
4.  同意提供按照贵方要求的一切数据或资料。
5.  与本次招募有关的一切正式往来通讯请寄如下地址，电子版请发送至如下电子邮箱：
通讯地址：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投资人名称：                  （单位加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签字或盖章：
日期：


附件二：
承诺函
致：四川华普医院有限公司管理人
   根据贵管理人发布的《四川华普医院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投资人招募公告》， （投资人名称）               承诺：
1. 本投资人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记录失信被执行人或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记录名单。
2. 本投资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行为或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或限制高消费，未被市场监督管理机关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3. 本投资人承诺对尽职调查阶段知悉的四川华普医院有限公司相关信息保密。
4. 本投资人提供的与本项目有关的资料均真实、有效。
如有违反上述承诺，同意被废除谈判资格或中选资格。

投资人：                      （单位加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签字或盖章：
日期：

附件三：
保密确认书
四川华普医院有限公司管理人：
本单位拟参与四川华普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普医院”）破产重整意向投资人招募（含尽职调查），承诺对知悉和获取（包括但不限于自管理人处通过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口头或书面、电子传输等形式知悉和获取）的信息予以严格保密；该等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招募文件、尽职调查所获取商业秘密、财务状况及其他信息等，且不论该等信息是否标注保密。
本单位承诺确认：
（一）不会将任何前述信息用于参与意向投资人招募（含尽职调查）之外的任何目的。
（二）未经管理人及华普医院授权，不以任何形式向任何第三方披露、泄露、出售、公布、复制保密信息或提供给任何第三方使用。
本单位保证遵守本函约定的保密义务，如违反保密约定，造成四川华普医院有限公司、债权人、管理人等相关主体损失的，我方根据法律规定承担责任。
            意向投资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章）：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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